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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易元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天律证字 2019第 00024号

致：安徽易元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易元堂

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元堂国药”、“股份公司”或“公司”）的委托，作

为易元堂国药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以下简称

“本次挂牌”）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本所孙峰律师、洪嘉玉律师（以下

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易元堂国药本次挂牌工作。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易元堂国

药本次挂牌项目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业务规则》等的要求，对易元堂国药就本次挂牌的批准

授权、实质条件等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并于 2018年 11月 13日出具天律证

字 2018第 00041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易元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现根据于 2019年 1月 17日收到的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易元堂

国药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正，《法律意

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亦继续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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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易元堂国药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特殊问题

一、反馈意见 1：公司销售产品中存在冬虫夏草这类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请

公司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经营冬虫夏草的相关资质（如需），

对资质齐备性及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安徽省国家Ⅰ级

保护农业野生植物采集行政审批办公办事指南》；访谈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工作人员并走访了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厅的窗口等相关工作人员，取得

了亳州市谯城区农业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冬虫夏草行政许可事宜的说明》；并对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市农业委员会、亳州市市场管理监督

局的公开信息进行了查询。

2、分析过程及结论

经本所律师查询以及公司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未办理经营冬虫夏草的行政审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 18条规定，出售、收购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授权的机构批准。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的规定，冬

虫夏草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按照上述规定，

公司销售冬虫夏草应获得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批准。

但是根据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王辉出具的说明，公司未办理经营冬虫夏草的

相关许可，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亳州市农业委员会和亳州市谯城区农业委员

会从未对公司提出过经营冬虫夏草的审批或资质许可要求，公司亦未因此受到任

何行政处罚。

就公司经营冬虫夏草是否需获得审批许可事宜，本所律师于 2019年 1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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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访谈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工作人员，走访了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农业农村

厅的窗口等相关工作人员，并登陆了安徽政务服务网查询了安徽省农村农业厅与

国家保护植物的相关审批情况。根据访谈情况和查询结果，实践中，安徽省农业

农村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仅受理“采集农业主管部门管

理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批”，冬虫夏草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其采

集和销售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并无对应的行政审批对接部门，对于冬虫夏草的经

营应当纳入食品药品的监管范围，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来管理。

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1月 22日出具了《关于冬虫夏草经营

许可资质的说明》：“冬虫夏草是《中国药典》收录的药材和饮片品种，安徽易

元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元堂国药”）已取得药品 GMP证书，且易

元堂国药的《药品生产许可证》中的生产范围包括中药饮片。根据现行药品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易元堂国药具有生产及销售冬虫夏草饮片的资质。”

亳州市谯城区农业委员会就上述问题于 2019年 1月 22日出具的《关于冬虫

夏草行政许可事宜的说明》：“冬虫夏草的采集和销售不属于本委的行政审批项

目，因此安徽易元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无需就冬虫夏草的销售向本委申请行政审

批。”

冬虫夏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中的一种，其主要产地为青藏高原

等高海拔地带，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由于冬虫夏草产地的局部性和特殊性，部分

非冬虫夏草产地的省市对冬虫夏草经营资质许可或审批理解存在差异。公司在实

际经营过程中曾多次向主管机关咨询经营冬虫夏草的资质办理事宜，相关主管部

门从未对公司经营冬虫夏草提出资质办理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经营冬虫夏草未办理相关许可资质具有一定的客

观原因。安徽省作为非冬虫夏草产地，主管机关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行政审批事

项中无办理采集、销售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事项。因此，易元堂国药虽未取

得经营冬虫夏草的审批，但符合安徽省冬虫夏草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安徽省农业农

村厅的监管要求。且公司已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GMP证书，其经营冬虫夏

草符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冬虫夏草不存在因违反工

商、野生植物保护、药品监管等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公司经营冬虫夏草

的业务开展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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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馈意见 2：关于消防。公司目前位于谯城区南京路南侧（西马园路 8

号）的一栋办公用房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请公司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1）该处办公用房具体需要履行的是消防验收程序、

消防备案手续还是消防安全检查；（2）该处办公用房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

使用或暂停对外经营活动。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问题及其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1）该处办公用房具体需要履行的是消防验收程序、消防备案手续

还是消防安全检查；（2）该处办公用房是否已经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暂停对

外经营活动。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取得

了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消防验收文件以及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查阅了当地消防主

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走访了公司该处办公用房以及搬迁厂房办公室。

2、分析过程及结论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

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

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建筑总

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二）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

候船厅；（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四）

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

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

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

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

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



天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 5 -

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

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

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

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设

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二）国家机关办公楼、 电

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三）本

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

十米的其他公共建筑；（四）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五）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

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位于谯城区南京路南侧（西马园路 8号）尚

未办理消防验收的办公用房不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和第

十四条规定的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设工程，应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同时，根据亳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谯城区大队于 2018年 12月 18日出具的谯

公消设备字（2018）第 087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上述房屋在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后应依法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因此，公司位于谯城区南京路南

侧（西马园路 8号）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消防验收或备案的办公用房需要履行的

是消防备案程序。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实地走访，公司工作人员已于 2019年

1月 23日从尚未办理竣工消防备案的办公用房搬到生产厂房北面第一幢楼的办

公室。目前尚未办理消防验收的办公用房已停止使用并暂停对外经营活动。

（二）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问题及其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就上述办公用房问题，2018年 12月 21日，亳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谯城区大

队出具证明确认：易元堂国药目前位于谯城区南京路南侧西马园路 8号的办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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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因历史原因未及时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该办公用房自建成以来未发生过消

防安全事故，目前公司正在补办该房屋的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并积极进行整改。兹

认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018年 10 月 11日，亳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谯城区大队出具了《证明》，证

明公司自 2016年 1月 1日至今，能够严格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依法安全生产，不存在因违反消防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而受到处罚或已立案调

查尚未处理完毕的情形。

根据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安徽省消

防总队（http://www.ah119.cn/index.html）、亳州消防支队网等官方网站查阅公开

信息，未发现公司存在因上述办公用房问题被主管机关处罚的信息。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

披露的办公用房存在不合规问题外，易元堂国药不存在因违反消防法规而受到行

政处罚的情形，符合“合法合规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反馈意见 3 ：关于公司章程。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章程

（挂牌用）》是否已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

回复：

根据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的（亳）登记企备字

【2019】第103号《备案通知书》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律师核实，

易元堂国药于2019年1月19日向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公司章程（挂

牌用）》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已予备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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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晓健______________

经办人：孙 峰_______________

洪嘉玉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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